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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新聞稿 

     發稿日期：109年 5月 22日 

     發稿單位：庭長兼發言人 

     聯 絡 人：庭長  張國勳 

     聯絡電話：02-28333822＃406  編號：109-018 
本院受理韓國瑜與相對人中央選舉委員會間聲請停止執行事

件(109年度停字第 41號)，審理結果裁定「聲請駁回」，簡

要說明如下： 

一、裁定主文要旨： 

聲請駁回。 

二、事實概要：   

民國108年12月26日由參加人陳冠榮領銜，檢具罷免提議（理

由）書及提議人名冊，向相對人提出「高雄市第3屆市長韓國瑜罷免

案」（下稱系爭罷免案），經相對人查對提議人名冊，已達法定提議人

數，於109年1月20日函告參加人限期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，並於60日

內徵求連署。嗣參加人就系爭罷免案，連署人數計40萬6,880人；經

相對人依法刪除人數2萬9,218人，共計人數37萬7,662人，並審認參

加人提出的連署人數，已超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（下稱選罷法）第

81條第1項、第83條第2項所定直轄市長罷免案成立，應有原選舉區選

舉人總數10％以上選舉人連署的人數，於是在109年4月17日以原處分

宣告系爭罷免案成立，聲請人不服，向本院聲請停止原處分的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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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理由要旨： 

(一)聲請人未待訴願機關作成決定，即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，程序上

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： 

原處分早於109年4月17日即已作成，依選罷法第87條第1項規

定，罷免案之投票，應於罷免案宣告成立後20日起至60日內為

之，可知系爭罷免案至遲應於109年6月16日前投票。然而，聲請

人卻遲至109年5月11日才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及申請停止執

行，並於第二天就以受理訴願機關故意怠於審查、救濟不及為理

由，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原處分。則此時間上的急迫性，顯然是

因可歸責於聲請人自身延宕所致，依訴願法第93條第2項、第3項

及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等規定，難認有情況緊急而須即時由

行政法院處理的必要。因此，聲請人未待訴願機關作成決定，即

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，自屬欠缺權利保護的必要。 

(二)本院於暫時權利保護程序的有限時間內，針對應實質審理的爭

執，難以遽認有聲請人所稱「原處分顯有違法」的情形： 

選罷法第75條第1項本文是明文規定「提出罷免案」，由該條本文

及但書規定的脈絡觀之，該條但書所稱「不得罷免」是指公職人

員就職未滿1年，不得提出罷免案。又罷免案提出前認同罷免而

形成共同意識所進行的提議活動，本質上為一種意見表達的方

式，也就是人民對民選政治人物的政治理念或公共事務，得藉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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罷免提議的活動有效地傳達，而為言論自由等基本權的體現，應

受憲法的保障。如欲限制此等自由權利，依憲法第23條規定，應

以法律為之。然而，選罷法並未對罷免案表達認同而形成罷免共

識的提議活動，有時間上的限制規定。則聲請人所指原處分併計

就職未滿1年即為提議人簽署，而有違反選罷法第75條第1項但書

規定的違法，應屬實質審查的實體事項，尚須斟酌兩造的陳述及

調查證據的結果，經辯論始得審認判斷之。本院於有限的時間及

資訊下，本於法律保留原則及言論自由的維護，難以遽認有聲請

人所稱「原處分顯有違法」的情形。 

(三)聲請人主張原處分繼續執行，使其遭違法罷免，將對其服公職權

的參政平等權、名譽權及任期造成難以回復的急迫損害，不符合

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所定停止執行的要件： 

相對人認定系爭罷免案連署人數符合規定，而宣告成立，只是用

以憑辦後續罷免投票相關事宜，聲請人的服公職權利、名譽權及

任期並未因原處分的作成而受影響，聲請人所稱服公職權利、名

譽權及任期是否會受到影響，端視罷免案的投票結果是否通過。

而罷免案的投票，是選舉人本於其個人意志自行決定，不受外力

掌控，亦非原處分所能左右，所以聲請人所稱對其服公職權的參

政平等權、名譽權及任期造成難以回復的損害，僅屬其個人臆測

罷免案投票結果通過所可能發生的影響或損害，而不是其主觀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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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或法律上利益所即受的侵害。此外，本院在有限的時間及資訊

下，無由遽認原處分顯然違法，而無法降低保全急迫性的審查標

準。故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，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所

定停止執行的要件，無由准許。 

(四)聲請人另主張原處分造成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利及個人

工作規劃受影響，則不是聲請人主觀公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即時所

受侵害，自難據以停止原處分的執行： 

聲請人又主張原處分作成，其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條之 1第 1

項第 7款、高雄市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 8

條第 2項規定，已停止高雄市政府轄下所有公務人員及臨時人員

的任用、遷調，可能因此造成各該公務機關相關行政任務的推

動，因人力短缺而受延宕，也造成該等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利及個

人工作規劃受影響等情，都不屬於聲請人主觀公權利或法律上利

益即時所受侵害，也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第 3項所定停止

執行的要件，自難准許 。 

四、裁定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21日 

五、合議庭成員：審判長法官陳心弘、法官郭銘禮、法官魏式瑜 

（本裁定得抗告） 

 


